泉科〔2026〕3号
泉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征集2026年

“科技副总”需求信息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，石狮市工信科技局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科经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泉州市“科技副总”遴选和支持办法》，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，我市将组织遴选第二批泉州市“科技副总”。现面向我市科技型企业征集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格条件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为泉州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，同时不得为“科技副总”申报人及所在高校、科研机构创办、入股、孵化的企业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为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独角兽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隐形冠军企业等科技型企业。

（三）根据《关于支持泉州师范学院开展校地合作“三百计划”的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将另行组织泉州市“科技副总”（师院专项）申报工作，意向聘请泉州师范学院教师为“科技副总”的企业，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。

二、职责要求

（一）派驻企业承担聘任“科技副总”的主体责任，在企业内部设立相应工作岗位，并与“科技副总”及其派出单位签订三方合作协议，明确合作具体内容、职责等事项。

（二）派驻企业应为“科技副总”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，积极与派出单位开展各类科研联合攻关和学生实训培养等合作。

（三）派驻企业应优先联合派出单位对企业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，优先与派出单位联合申报国家、省、市各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
（四）派驻企业要指定专人配合做好对“科技副总”的管理和评价工作。

三、支持政策
（一）给予派驻企业5万元科研工作经费补助，用于“科技副总”在企业内进行技术研发、管理提升等，包括预研性自主选题研究、仪器设备购置、团队建设、培训交流、知识产权保护及转化等。

（二）派驻企业获取“科技副总”咨询服务，可按相关规定使用科技创新券抵扣部分服务费用。派驻企业在申请科技创新保险补贴时，根据相关政策予以优先支持保障。

（三）支持“科技副总”履职期间与派驻企业开展技术成果转移转化，签订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合同可按相关规定免征增值税。对由“科技副总”牵头与派驻企业实施的300万元及以上的单个横向项目，经申请可按规定认定为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指导辖区内科技型企业精准提出“科技副总”需求，汇总本地区“科技副总”需求信息（附件），于3月10日前报送至泉州市科技局人才科。

（二）本项工作将纳入年度人才工作考评范畴，请各单位积极动员、精心组织，做好属地“科技副总”需求信息征集、报送工作。

联 系 人：刘惠萍

联系电话：0595-22579330

联系邮箱：kjrc22579330@163.com
附件：泉州市2026年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科学技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8日
附件

泉州市2026年“科技副总”岗位需求申报表

属地科技管理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属地
	详细地址
	联系人
	联系方式
	企业类别
	建有研发机构级别及情况
	上年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研发投入占比
	企业简介

（产品研发方向和重点）
	期望“科技副总”解决的创新问题
	对“科技副总”专业方向及具体要求
	是否有意向人选（如有，请注明单位及人选姓名，并写明与人选对接情况）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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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应为泉州市内高校、院所专家，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首聘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40周岁（含）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。泉州师院教师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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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“企业类别”分为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独角兽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隐形冠军企业等科技型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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